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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曲远校字〔2024〕52 号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奖学金评审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鼓励在校大学生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，促进学

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并在专业领域取得优异成绩。根据上级

资助部门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评审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高职、中职全日制二年级（含二

年级）以上在校学生。

第三条 学院奖学金每年 10 月份评审一次，坚持公平、公开、

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以学生上一学年的学习成绩为主要依据。

第二章 评选条件

第四条 获得学院奖学金学生的基本条件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；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；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4.学习成绩优秀，无不及格科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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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专业方面取得相关成绩及获得相关证书；

6.积极参加学院及班级组织的各种学习、教育、科技和文体

活动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均无评选资格:

1.违反《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者；

2.不关心集体，不积极参加学院和班级组织的各种活动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或收回其所获得的奖学金:

1.没有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和条件，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经查

证属实者；

2.获得奖学金后，大肆炫耀，聚众请客，有生活铺张浪费现

象者；

3.因上述第六条原因被取消或收回所获奖学金者，不再增补

名额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三章 领导机构

第七条 学院奖学金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，分管副院长任

副组长，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教师代表、辅导员代表、学生代表为

成员。

第四章 奖励比例与标准

第八条 学院奖学金奖励名额为我院高职、中职全日制二年

级（含二年级）以上在校学生总数的 3%。以在校学生总数 3%的

基础上，高职类学生占比 90%，中职类占比 10%。高职一等奖学

金标准为 1000 元，按照 3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；二等奖学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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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为 700 元，按照 4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；三等奖学金标准

为 500 元，按照 3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。中职一等奖学金标准

为 800 元，按照 3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；二等奖学金标准为 600

元，按照 4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；三等奖学金标准为 400 元，

按照 30%的比例进行名额分配。

第九条 学院根据事业收入情况，可对学院奖学金奖励比例

与标准做出调整。

第五章 评定原则及发放程序

第十条 学院奖学金评选前，学生根据基本申请条件及具体

评定标准，向班级提出申请，并填写相应的申请表。提交由教务

处签字盖章后的上学年成绩单、学生工作处签字盖章后的无违规

违纪处分证明、专业方面取得相关成绩及获得相关证书复印件。

第十一条 各班级应成立由辅导员和不少于班级人数的 10%

的学生代表组成的班级评议小组进行评议，评议结果在班级公示

1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将评审结果上报系部。

第十二条 各系部应成立由系部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辅导员、

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对本系部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审核，

并将获奖学生建议名单在本系部内公示 3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将

推选获奖学生候选名单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学院学生资助工作

领导小组对获奖学生建议名单进行研究终审，终审名单在校内公

示 5 个工作日，凡有举报弄虚作假、评选不实的，经查实后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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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。公示结果无异议后，每年 12 月份财务处将获得学院奖学

金的学生奖金通过银行卡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解释。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6 月 27 日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 6月 27 日印发

印 20 份


